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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）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根据《剑阁县乡村振兴局 剑阁县财政局关于下达<2024年中央和省级（第一批）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安排>的通知》（剑乡振发〔2024〕20号）、《剑阁县农业农村局 剑阁县财政局<关于调整2024年中央、省级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>的通知》(剑农业函〔2024〕190号)、《剑阁县财政局<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期调整预算>的通知》（剑财农〔2024〕13号）共下达交通项目资金2596.27万元，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交通建设项目，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项目主要内容，新建产业道路19个,道路维修14个，生命防护工程2个，农产品寄递物流服务站点1个，桥梁建设6座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。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(一)建设内容
完成新建道路3.5米宽4.9公里、4.5米宽道路12.98公里，加宽26.7公里，维修整治36.9公里，生命防护工程1.7公里，农产品寄递物流服务站点1个，桥梁建设6座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
1.严格程序管理，确保有序推进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（川发改赈〔2024〕136号）及《剑阁县招标限额以下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发包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剑府办〔2020〕8号）等法律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招标限额(工程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400万元、工程货物单项合同估算价200万元、工程服务单项合同估算价100万元)以下政府投资工程采取政府采购实施和县委、县政府“三重一大”集体议事规则确定施工队伍、主管部门下达“以工代赈”村民自建项目，由村民委员会选举项目理事会实施。最终施工合同由业主单位与施工队伍签订，乡镇纪委和村廉勤委负责监督，全过程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2.严格过程监督，确保项目质量
     项目所在地村民作为受益主体，由村民委员会进行项目建设质量监督，全民参与；同时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不定时进行现场督查，对施工单位进行质量监督和技术指导。
3.资金管理
工程项目下达后，不得随意增加工程量，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进度进行支付，目前已支付2506.6万元，支付率为96.55%，预计本月底项目资金将支付至97%，剩余3%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结束后，项目未出现质量问题，支付剩余3%。项目建设补助资金严格按资金拨付使用程序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和挤占。在乡镇和群众监督下全额用于通村组水泥路建设，接受上级部门检查和审计。
三、效益分析
有效解决青岭村全县户群众安全快捷出行和产业发展。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，将彻底改善项目所在村通行现状，改变公路沿线村容村貌，方便群众生产、生活，加快农村商贸流通，促进经济元丰，加快构建文明、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一项德政工程、民心工程，对项目村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，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服务对象满意度。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5%，受益主体满意度≥95%。


剑阁县交通运输局
2024年12月26日

— 25 —

— 25 —

